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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引言

国际经济法的存在可以视为是一种满足世界经济活动需求

的规则，我国的“大国际经济法规”曾表示，国际经济法的存

在独立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公法和私法的二元对立性，

而国外有学者曾经从“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解读国际经济

法，认为其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学说的一种解释途径。然而在

这个经济全球化形势越发严峻，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背

景环境下，国际经济法又该如何解读，新视角下国际经济法当

如何发展又成为了新问题。

一、国际经济法的存在独立性

（一）社会学角度分析

纵观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们从原始社会到现代

文明社会的进化，这其中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个

时期，不同时期精神文化追求和分化制度的不同，都严重影响

着当时的社会发展，进入到文明时代社会之后，民主思想的逐

渐深入，才促使一些陈旧的社会历史思想淡出舞台，自此社会

的发展越发快速的走向“康庄大道”。就此而言，国际经济法

的存在也像是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古代时期各盟约国之间会有

通用的钱币和易物交易规则，这可以说是国际经济法的一种雏

形，后经世界化概念的逐渐成型，各国之间这种盟约合作的形

式被放大，当互相之间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单向的规则就无

法满足需求，因此逐渐衍生出了“国际经济法”，世界范围内

各国之间进行经济交易都需要以此为依据，并且该规约不受任

何一个国家的限制，因此其独立性也就更强。

（二）跨学科解读

国际经济法看似是属于经济范畴，而实际上其内容上所

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广泛，所以说国际经济法的存在需要跨学科

解读，但是我国对于国际经济法通常是将其视作一门独立的学

科。实际发生的国际贸易交易中，很多个人与法人在其中都存

在一种多边形关系网，而每一边的关系都影响着这整个多边关

系的发展，为了约束这种多边行为，因此国际法应运而生，其

容纳了国际商法、国际私法等诸多法律内容。从这个角度来

说，我国将其视为独立学科这种行为并不正确，甚至有可能在

真正的国际贸易交易中造成法律应用困难[1]。

二、国际经济法的存在新视角

（一）法律价值解析

国际经济法相对独立的存在，对约束和调节各个国家之间

的经济活动和关系至关重要，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往来的调整，

其遵守的主权、安全、自由、以及人权等都与国际经济法紧密

相连。国际经济法更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维护世界利益的一

种保障，其法律角度正义性质的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

界经济活动法律正义性的存在，这正是法律维持正义的一种表

现。尤其对于主权和人权而言，国际经济法站在世界的角度看

问题，其正义性法律制度效能的发挥，保障了国家与国家之间

展开经济活动时，各国主权与人权的完整和安全。

（二）存在的包容性

经济全球化发展日益严峻的当下，世界中各个国家之间

的经济往来也越发密切，但是国与国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

性，互相之间信仰的不同也影响着经济合作，而国际经济法在

这一方面却表现出了无比的包容，各国的文化差异在经济往来

中被弱化，最大化的将经济活动保持了经济性质。国际经济法

这种包容性的发挥，缓解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极化问题的出

现，各个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实现了有效调节，可以说是促进

了世界经济合作实现“双赢”。

三、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新视角

（一）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国际经济法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提出并实施以来，世界

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引起了传统经济体

制的改革，国家之间经济活动的开展更是逐渐实现双赢，现阶

段国际经济法的存在，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桥梁。早期国

际贸易交易中，曾经著名的金枪鱼案件的发生，纷纷让世界各

国意识到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也是因此事件发生后，利用国

际经济法解决贸易问题这一意识才被唤醒，世界上各个国家对

国际经济法的重视度也才变得更加深切。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理念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

失去可持续发展价值的事物往往容易被剔除，具有更可持续发

展的价值才能更加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来说，其在新视角下的发展必然也需要融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2]。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国际经济法意识到了主体地位平等这一

概念，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之间的协调性，这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十分重要，是发展中国家寻求世界贸

易合作，以及同步推动国家环境保护的一种保障。

（三）包容性特点的持续发挥

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定来自于二战

结束之后的一些强势国家，这也就等同于是少数发达国家主宰

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

此，国际经济法在世界贸易中的实施，应当持续发挥其包容性

的特点，尽可能的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将

法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进行有效呈现，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带

动一些落后的国家逐渐进步。国际经济法包容性特性的发挥，

更需要从其根本上完善法律内涵，国际相关组织需要及时调整

一些不符合现实需求的内容，毕竟发展中国家占据世界大多

数，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回流，更能实现世界化的共同发展。

结 语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的存在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立

性，但其这种独立性的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而是会随着

国际形势的演变不断健全的，国际经济法的逐渐完善，给国际

经济活动的开展带来了保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行为更严

谨。新视角下，国际经济法的存在和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融合

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发挥包容性的特点不断充实其中内涵，

以此促进维护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从而保障国际间经济合作

的可靠性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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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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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经济法，是一种独立性存在的规则，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保障，在这个经济全球化

速度不断变快的时代下，国际经济法也逐渐出现了变化。现阶段，国际经济法的内容越发多样化，这也给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产

生带来了一定的动力，但正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国际经济法即使不停地在完善，其改变的步伐也无法完全满足世界的需求。基于

此，本篇文章从当前国际经济法的存在着手，研究其在未来的发展，探索在新视角下国际经济法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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